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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第 84條涉及提供社會住宅或租金補貼等協

助機制」研商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民國 108年 6月 10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更新處 1703會議室 

參、主持人：方處長定安                       紀錄：陳韻伃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簽到簿） 

伍、出列席單位發言要點： 

一. 營建署都市更新組 

(一) 居住事實認定方式應由各地方政府依實際情況就權責辦理。 

(二)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未規範有關本條例操作方式，應視個案狀

況，如有需求即納入計畫書載明，詳細處理方式需再向處理本業務

相關同仁確認。 

(三) 都市更新條例第 84條(以下簡稱本條文)為規範核定後政府部門應

做事項，因此只要符合本條例所訂之條件者，皆應納入本條例協助

範圍。 

(四) 本條文非屬申請制，應由政府、實施者主動積極協助相關需求人，

而非被動等待申請。 

二. 營建署國民住宅組 

(一) 新北市有相關安置案例，拆遷戶提出租金補貼或社會住宅需求，由

當時主政單位退輔會，聯絡占用戶填寫前一年度租金補貼申請書，

以預審方式請新北市政府協助對於有填寫的人先做審查資格，先讓

占用戶了解以前一年度標準申請是否會過，但亦事先說明隔年申請

可能因身分或財產變動，造成資格不符情況。若需求者有建物產權，

根本就不用談論後續安置問題，建議都發局可以預審方式操作，並

考量符合資格者、未符資格者個別操作機制。 

(二) 目前無調整租金補貼申辦時間之規劃。 

(三) 如果有需要提供外縣市協助，仍需回歸目前規定，符合條件者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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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申請，不會針對個案做額外協助，建議仍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協助。 

三. 營建署土地組 

(一) 本條文所定核定實施日一年前之居住事實，未規範住多久，不論是

否僅住一個月，只要有住就達到門檻，法令只是去界定一個時間點，

什麼時候有居住事實。至於在建築物拆遷階段應按住宅法規定，必

須符合當時的資格，所以還會再次檢核身分。因此在第一階段應符

合「核定實施日一年前」之條件，若於該時間點後居住則不符合規

定，亦或是直接以專案方式處理，於第二階段不再查證資格，此 2

方法為本條文所定彈性方式，且各縣市的社會住宅資源不同，租金

補貼資格也有變動。 

(二) 若已有相關證明文件，建議可及早提供，避免後續要檢附資料卻找

無資料，甚至有造假可能。 

四.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戶籍行政科 

(一) 目前本局對於居住事實認定方式係以「房屋所有權狀」、「租賃契約

書」、「水電費帳單(限直系親屬)搭配戶籍資料」擇一即可。 

(二) 本局得提供之資料係為設籍資料，但前經大法官解釋僅以設籍資料

作為居住事實之判定基準，顯為不足，例如：有居住事實不一定有

設籍，都市更新案件應確認是否有其他輔助資料據以證明。 

(三) 身障或原住民等身分，係以同戶籍直系親屬關係作為認定單位。 

五.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服務科 

(一) 目前執行方式係於入住前檢核身分，但因為社經弱勢身分資格具浮

動性，本次討論流程將檢核身分工項提前操作，如提前檢核身分且

符合資格，而入住時再次檢核卻未符資格，將使民眾反彈，建議思

考是否有兩階段檢核身分之必要。 

(二) 營建署所提預審機制，其項目應具連貫性，但租金補貼資格無法延

續，每年必須重新申請，而且可能第一階段不符資格，但到第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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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就符合資格，變動性較高，或促使民眾預期心態反造成爭議，較

不宜採預審機制，建議再行評估。 

(三) 目前臺北市社會住宅實際供給量不足，若於核定階段發予需求者證

明函，恐造成需求者得就此證明要求政府必須提供資源，進而產生

爭議。 

(四) 目前租金補貼申辦時間固定為每年 7、8月，如營建署不開放租金補

貼申辦時間，可能造成更多限制。 

(五) 簡報載明相關事項之分工權責單位並標註各科室，但局內分工未來

可能因應調整，建議寫至局處即可，保留彈性。 

六.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企劃科 

住宅資源提供方式包含提供租金補貼、包租代管、社會住宅之資訊，建議

視其需要就相關規定由需求者申請之，屆時在做身分審核較為明確。 

七.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一) 本條文係就弱勢族群提供協助，前述水電帳單是否必須搭配戶籍資

料，且安置或租金補貼有時效性、非永久性安置，建議可以稍微放

寬，僅就民政局所提條件四項擇一即可。 

(二) 在建物拆除或遷移前，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應依住宅法

規定提供社會住宅或者租金補貼之協助，就目前制度而言，不論是

否屬都更案，符合社經弱勢身分者皆可依住宅法規定向政府提出申

請，只是本條例之機制特別協助於申請者是否具優先權，因此與事

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報核並無直接相關，僅對於認定時間點有所

差異。 

(三) 個案符合本條文協助之件數可能僅 8件、10件，查核速度快，無需

過早提供資料檢核身分，且本條例所載「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者」

其應於核定階段才得以確認，建議於核定前提供名單。 

(四) 由實施者提供相關政府得協助訊息應無問題，但蒐集證明文件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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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個資問題，建議由未來受理單位蒐集資料較妥。 

(五) 就本條文所載政府應予提供相關協助，非保障一定有社會住宅可供

居住。 

(六) 很多縣市未有公宅社宅，可能定共同標準沒有意義，可能就租金補

貼定個共同標準如何租金補貼、補貼如何計算、補貼多久。 

八.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一) 前就民政局對於居住事實判定可能造成 2種情況，一為「有籍無

住」，另一為「有住無籍」。有籍無住者可能是虛報遷徙、或遷出未

報情況，但有住無籍者為何有居住事實卻未報戶籍，可能涉及社會

議題，例如是通緝犯、受家暴人、欠債，因此對於相關情況的認定

是否需有一定標準，可能需要進一步現場查證判斷，或按照戶籍法

確認虛報遷徙、或遷出未報情況，或者是從寬認定。 

(二) 因實施者在都更案過程中會做家戶訪查，對於範圍內現況掌握較清

楚資訊，市府未有充裕能力得做現場查證動作，因此需由實施者協

助對於範圍內需求者名單彙整後提供給更新處，俾利提供後續相關

資訊。 

九.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一) 報核時要取得名單，在實務操作上實有困難，舉例來說，假設事業

計畫核定時間點為 110年 5月 1日，除非更新案報核時間點在 109

年 4月 30日，否則沒辦法鎖定在這個時間點的一年內範圍。 

(二) 居住事實在稅法定義不同，亦影響自用住宅稅之計算，例如臺北市

近年對於居住事實之認定係參考水、電使用量，如未達一定額度，

就不得認定為自用住宅，房地合一課稅規定內容即載明必須要有居

住事實，所以有設籍卻無實際居住就會被認定非屬居住事實，建議

居住事實之認定標準應與財稅部門做連結，避免後續因標準不同產

生爭議。 

(三) 社經弱勢者之身分為浮動性，包含產權亦是如此，例如家暴、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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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S等，且因其身分多樣，無法評斷通案性文件，實施者在實務操

作上很難認定相關人之身分。 

(四) 本條文版本非內政部所訂版本，部分內容係在立法院被修正，當時

未獲充分討論。無屋可居定義為何?例如相關人在臺北市的建物因進

行都更案而被拆除，但在其他縣市還有建築物產權，或者是建築物

所有權在其家屬名下，是否得歸類為無屋可居?由立法意旨而言，社

會住宅資源應按比例原則，照顧急需的人，因此應如何判斷係因該

都更案所致無屋可居之標準應予討論。 

(五) 如前述事項未獲解決，名單浮動涉及事權核定案須辦變更，且因其

目前所在章節非屬得辦理簡變項目，需重新檢附同意書，操作上更

為困難。 

(六) 營建署前於今年 1月底就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草案召開 2次討論

會議，其中針對原施行細則草案第 48條亦提及與本次會議有關之內

容，包含在報核時應檢附名單、應納入事業計畫載明等內容，經討

論後認為不可行，因此在 5月公布之施行細則版本已刪除原草案第

48條內容。 

(七) 建議應以申請制方式辦理本條例協助事項，非由實施者作身分認

定，且依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規定，亦為申請方

式，因此應由需求方主動提出申請，由政府檢核身分。更何況此機

制協助時點係在拆遷階段，更新案由報核至拆遷經過多年時間，如

需提前處理，在實務操作上有極大困難。 

(八) 本流程提及實施者應檢附切結書，恐涉及法律責任問題。若陳情人

在審議會發言表示實施者未就本條文事項提供協助，至其未能確認

是否應去找房子，實施者恐因類此情況，導致無法核定該案。 

(九) 中央應就居住事實、社經弱勢身分及無屋可居等認定方式給予明確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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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由實施者彙整社經弱勢身分之相關證明文件恐涉及個資問題，且社經弱勢

身分具浮動性，應避免在報核階段揭露、檢核身分資格，建議在聽證階段

處理較符合法令規範之時間範圍。 

十一. 臺北市更新處 陳副處長建華 

(一) 切結書係以未達最小分配單元而需依本條文協助者，所自行簽立之

切結書，非由實施者切結。 

(二) 公展公聽會及聽證階段，在公告及函文中載明依本條文提供相關協

助資訊予更新範圍內居住人，由實施者彙整名單，或由需求者自行

向本府申請。 

(三) 本條文協助機制在建物拆除前符合規定即可申請，法令規範核定日

一年前之居住事實，非指一年內應完成名單確認，但對於更新處應

就自行認定身分者，應於核定階段或於核定函載明，函告需要協助

對象。 

十二. 臺北市更新處 

(一) 申請人依規定直接向住宅部分申請社會住宅或租金補貼，與本條例

第 84條規定，計畫核定發布實施日 1年前於更新範圍內有居住事實

及符合未達最小分配單元部分，認定上仍有不同，仍須由更新部門

提出證明，故本案仍須討論相關執行方式，以符合法規規定。 

(二) 本流程未要求報核時應完成名單之確認，名單提供部分，應請實施

者將潛在全部名單扣除已於拆遷安置計畫及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案

之篩過名單，以減輕業務科室後續作業。並於公展公聽會階段由業

務科室提供潛在需求名單予住宅部門先行掌握數量，在此階段尚不

須先檢核資格。 

(三) 建議改以附件冊型式提供名單及身分證明文件，且附件不會公開閱

覽，因此沒有揭露個資問題，亦不造成內容修正程序之困擾，亦能

掌握各案依本條例協助之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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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倘於審議會階段提供名單及身分證明文件，因審議會階段係由承辦

科在聽證結束後逕行簽報提請審議會，實施者無須掛件申請，因此

仍建議於實施者申請聽證階段檢附名單及身分證明文件，後續在審

議會上如有針對此部分討論議題，亦有聚焦資料可供參閱。 

陸、結論 

(一) 有關都市更新條例第 84條政府應辦理部分，雖可依住宅法及其相關

規定認定社經弱勢者身分，惟核定日 1年前居住事實及未達最小分

配單元者(依住宅法第 4條第 2項第 12款)仍需由更新部門認定。 

(二) 考量「因其所居住建築物計畫拆除或遷移，致無屋可居住者」類型

複雜，政府部門無法完全掌握相關資訊，實施者應積極主動提供本

條文政府應協助之資訊予更新範圍內居住人，並由實施者於報核時

提供有意願、可能符合資格之需求者名單，以利後續通知作業。 

(三) 為確認核定日 1年前有居住事實、未達最小分配單元者及資格認

定，實施者應於「核定階段」以「附件」型式提供有意願申請之需

求者名單及相關證明文件，由更新處認定後，以分址發文方式發函

予需求者名單，並將名單函轉至住宅部門，前項資訊協助機制不會

作為該案程序之暫緩或准駁依據。 

(四) 後續請承辦科函詢營建署有關「居住事實之認定時間是否應為連續

性、完整一年」、「身分確認之檢核標準是否得依更新案從寬認定之，

或需依住宅部門目前制度」、「無屋可居之定義為何?若其直系親屬有

房是否亦符合本條例適用資格」、「提供協助之時限為永久居住、一

定時間、或更新期間」等認定相關事項。 

(五) 另考量目前本條例施行細則無相關執行說明，且涉執行統一性，建

議中央單位後續召集各地方政府共同研議都市更新條例第 84條之

操作執行機制。 

柒、散會(12時 0分)。 


